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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对募

集配套资金的用途进行了调整。 

一、募集配套资金用途方案调整情况 

原募集配套资金拟定用途为： 

项目 金额（万元） 占募集资金比例 

支付本次交易对价（购买债权） 98,790 59.87% 

支付本次交易税费 2,150 1.30%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64,060 38.82% 

合计 165,000 100.00% 

根据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用

途调整为： 

项目 金额（万元） 占募集资金比例 

支付本次收购佛开公司股权的部分对价 80,350 48.70%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82,500 50.00% 

支付本次交易税费 2,150 1.30% 

合计 165,000 100.00%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规定： 



“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应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创业板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考虑到并购重组的特殊性，募集配

套资金还可用于：支付本次并购交易中的现金对价；支付本次并购交易税费、人

员安置费用等并购整合费用；标的资产在建项目建设等。 

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比例不应超过交易作价的 25%；或

者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50%,构成借壳上市的，不超过 3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途方案调整为用于支付部分交易对价、支付本次交易税

费以及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其中，本次募集资金中用于支付收购佛开公司股

权的部分对价、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支付收购债权资产的对价）和支付本次

交易的税费的金额分别为 80,350 万元、82,500 万元和 2,150 万元。本次募集资

金中用于支付收购债权资产的对价视同为上市公司补充流动资金，不超过交易作

价的 25%，占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比例不超过 50%。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的规

定。二、本次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说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如下： 

“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

交易价格等作出变更，构成对原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后

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公告相关文件。 

中国证监会审核期间，上市公司按照前款规定对原交易方案作出重大调整的，

还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重新提出申请，同时公告相关文件。” 

《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第六条规定如下： 

“上市公司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如对重组方案进行调整，有什么要求? 

（一）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组的决议后，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问题，

明确审核要求如下： 

1.关于交易对象 



1）拟增加交易对象的，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2）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

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 2 条的规定不构成重组

方案重大调整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3）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

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

重大调整。 

2.关于交易标的 

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

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

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

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1）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

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2）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二）上市公司公告预案后，对重组方案进行调整达到上述调整范围的，需

重新履行相关程序。” 

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中更改了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和购买标的资产佛开公司

25%股权的支付方式，不涉及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以及募集配套资金

金额的调整，因此上述方案调整不构成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依据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

议案》的授权，在不改变股东大会所决议募集资金用途性质的前提下，董事会可

以根据配套募集资金金额和公司实际情况，具体决定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方式和

途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途方案调整没有改变募集配套资金用途性质，根据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用

途方案的调整。 

上述调整的募集配套资金用途方案和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

答修订汇编》、《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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